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
关于任免徐韶华等工作人员职务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管委会,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机构:
市人民政府决定,任命: 
徐韶华为聊城市水利事业发展和保障中心副主任(列副主任第一位); 
许以强为聊城市金彭陶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(试用期一年);
王树岭为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; 
夏章勇为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(试用期一年);
郇立军为聊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(聊城市预防医学研究所所长、聊城市卫生检验检测中心主任)(试用期一年); 
袁保庆为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(试用期一年);
沈传贵为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(试用期一年)。 
免去: 
徐韶华的聊城市金彭陶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职务; 
郇立军的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; 
王树岭的聊城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职务; 
姜祥坤的聊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(聊城市预防医学研究所所长、聊城市卫生检验检测中心主任)职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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